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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河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进展

暨退出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河化股份” ）根据战略规划的

需要，拟借助专业机构的专业力量及资源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率，

于2025年7月11日，以有限合伙人身份与专业投资机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融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杨爱婷共同投资设立深圳鹏誉弘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合伙企业” ）。 首批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11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45.4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

年7月12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退出合伙企业的原因及退出方式

鉴于至今合伙企业的基金备案手续仍未完成， 合伙企业未实际开展投资经营活

动，公司基于资金使用效率及运营管理等方面考虑，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经合伙人大

会决议：河化股份退出合伙企业，退出后河化股份不再享有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权利，亦

不再承担相应义务（已产生的法定或合同约定的责任除外），终止基金托管安排。 目

前，公司已收到退回的投资款495万元（已按协议约定扣减合伙企业设立、存续期间公

司应承担的相关费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该退出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退出合伙企业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伙企业未实际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公司实际支出仅为合伙

企业设立、存续期间的相关费用，本次退出合伙企业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日

常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退伙及终止基金托管的合伙人大会决议》；

2、退回投资款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89

证券简称： 九芝堂 公告编号：

2025-074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5%以上股东李振国函告，获悉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振国 否

13,160,

000

8.13% 1.54% 是 否

2025-11-2

6

双方办

理解除

质押手

续止

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合计 -

13,160,

000

8.13% 1.54%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6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振国

161,898,

371

18.91%

80,470,

000

93,630,

000

57.83% 10.94%

93,630,

000

100.00

%

67,918,

778

99.49%

注： 上表中限售股份系李振国因其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而产生的高管锁定

股。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告知函。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4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9日10点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9日

至2025年12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或废止相关制度的议案 √ √

1.01 撤销监事会并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1.02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1.03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

1.04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

1.05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

1.06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

1.07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

1.08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

1.09 废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以下简称上交

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和公司网站（https://www.

cmschina.com）。 公司H�股股东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和公司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1.00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连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

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 及时投票，公司

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

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

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

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

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99 招商证券 2025/12/12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类别及出席股东大会的登记方式

1、内资股股东

（1）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2）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企业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受托人身份证。

（3）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自然人股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人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5）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参加本次会议的必备条件。

（6）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2、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及公司网站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

2025年12月15日、12月16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3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邮编：518046）。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联系人：尚哲、于韬

联系电话：0755-83081596、83081054

传真号码：0755-82944669

电子邮箱：IR@cmschina.com.cn

（二）本次会议费用自理。

（三）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原件以及其

他参会登记文件，转交会务人员。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或废止相关制度的议案

1.01 撤销监事会并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1.02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03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1.04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1.05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1.06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1.07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1.08 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1.09 废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89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瑞石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硫酸艾玛昔替尼

片、SHR0302碱凝胶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硫酸艾玛昔替尼片、SHR0302碱凝胶

剂型：片剂、凝胶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0931、CXHL2500928、CXHL250092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8月29日

受理的硫酸艾玛昔替尼片、SHR0302碱凝胶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开展临床试验。 申请的适应症为硫酸艾玛昔替尼片单药或联合SHR0302碱凝胶用于治

疗白癜风。

二、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硫酸艾玛昔替尼片已在国内获批上市四个适应症，分别为：用于对一种或多种TNF抑

制剂疗效不佳或不耐受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成人患者； 用于对一种或多种TNF抑制剂

疗效不佳或不耐受的中重度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成人患者； 用于对局部外用治疗或其他

系统性治疗应答不充分或不耐受的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成人患者；用于成人重度斑秃患者。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硫酸艾玛昔替尼是一种高选择性的JAK1抑制剂，可通过抑制JAK1信号传导发挥抗

炎和抑制免疫的生物学效应。 针对白癜风，目前全球范围内暂无口服同类药物获批上市；

有同类涂抹药物Incyte/康哲药业的Ruxolitinib乳膏（OPZELURA?）获批上市，暂未查

询到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硫酸艾玛昔替尼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09,1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9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关于注射用HRS-7058胶囊、HRS-7058片、

SHR-9839(sc)、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A2102的《药物

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

名称

注射用

SHR-9839（sc）

阿得贝利单抗

注射液

贝伐珠单抗

注射液

注射用

SHR-A2102

HRS-7058胶囊 HRS-7058片

剂型 注射剂 胶囊剂 片剂

申请

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500713 CXSL2500715 CXSL2500714 CXSL2500718

CXHL2500873

CXHL2500874

CXSL2500875

CXSL2500876

审批

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5年8月18日受理的注射用HRS-7058胶囊、

HRS-7058片、SHR-9839(sc)、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A2102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HRS-7058联合抗肿瘤药物在实体瘤受试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及

有效性的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SHR-9839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体药物，拟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通过同时阻

断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两条关键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 注射用SHR-9839(sc)为

SHR-9839的皮下注射制剂， 目前全球已有1款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

SHR-9839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7,231万元。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能通过特异性

结合PD-L1分子从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

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已于2023年2月获批上

市，获批的适应症为与卡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国外

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和

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

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国内有多款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4年Atezolizumab、

Avelumab和Durval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96.48亿美元。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

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96,898万元。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 由中外制药和罗氏的子公司基因泰

克合作开发，2004�年在美国获批上市，商品名为 Avastin（安维汀），目前已在中国和全

球多个国家上市销售。 公司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已于2021年6月获批上市，国内目前有多

个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经查询，2024年贝伐珠单抗全球销售额约为56.55亿美元。

截至目前，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36,473万元。

注射用SHR-A2102为公司自主研发且具有知识产权的靶向Nectin-4的抗体药物偶

联物（ADC），其有效载荷是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TOP1i）。 多种研究表明Nectin-4在

肿瘤中的高表达与肿瘤的发展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目前全球共有1款同类产品获批上

市，为Enfortumab� vedotin（商品名：Padcev）。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4年

该产品全球销售额约为19.49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SHR-A2102相关项目累计研发

投入约24,822万元。

HRS-7058是一种新型、 高效、 选择性的小分子共价抑制剂， 拟用于治疗KRAS�

G12C突变的晚期实体肿瘤。全球范围内，有同类产品Sotorasib和Adagrasib获FDA加速

批准上市，Fulzerasib和Garsorasib在国内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4年Sotorasib和

Adagrasi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4.85亿美元。 截至目前，HRS-7058相关剂型累计研发投

入约6,391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25-09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九届十五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5年11月27日以通讯会议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

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审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相关授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障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在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

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相关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

其授权的指定人员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

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

票数量的70%，公司和主承销商有权按照经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的指定人员调整后的

发行价格向经确定的发行对象按照相关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如果有效申购不足，可以

决定是否启动追加认购及相关程序。

备查文件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

2025-089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

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0,

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主要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

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且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单项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决议

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

使用投资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其他选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世运电路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2025年5月29日，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收益凭证认购协议，于近

日赎回，收回本金10,000万元，获得收益102.31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

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广发证券收益凭证“收

益宝” 4号（GIUGZI）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0,000 2025/05/30 2025/11/26 2.07 10,000 102.31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5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

2025-052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11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5年11月27日上

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通讯表决结果，会议决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根据考核结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如下：

序号 姓名 2024年高管任职情况 高管任职月数 年薪总额（万元）

1 李传明

副总经理（1-8月）；

总经理（9-12月）

12 110.15

2 张连钵 副总经理 4 37.64

3 王昌东 副总经理 4 30.87

4 黄 伟 副总经理 4 30.62

5 李 方 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12 72.99

6 赵希玉 原总经理 8 87.06

7 唐 猛 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 65.66

8 李普明 原副总经理 12 111.21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李传明先生、张连钵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董事王新宇先生、张丽丽女士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自聘任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67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10:00-11: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12月 8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tu6ODFef8k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

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

月8日（星期一）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黎汝雄

副董事长：余健华

独立董事：黄著文

总经理：余向阳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林颖

董事会秘书：余曼妮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12月 8日 （星期一）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tu6ODFef8k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5年12月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屈帅、林雁英

联系电话：0760-88297233

邮箱：zqb@jonje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 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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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7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杨一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6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5,601,49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15.7772%。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6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554,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1.5006%。 具体如

下：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6,051,5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03,158,541股的14.277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549,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03,158,541股的1.500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肖志

强律师、丁楠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271,3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1%；反对1,121,95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7%； 弃权208,1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24,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1982%；反对1,121,9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375%； 弃权208,13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44%。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17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2%；反对1,204,65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9%； 弃权217,6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132,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267%；反对1,204,6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604%； 弃权217,63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3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271,1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29%；反对1,120,10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8%； 弃权210,2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24,6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1969%；反对1,120,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280%； 弃权210,23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304,1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90%；反对1,118,10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8%； 弃权179,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7,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658%；反对1,118,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178%； 弃权17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6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4,154,4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62%；反对1,244,80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4%； 弃权20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107,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6003%；反对1,244,8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657%； 弃权202,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40%。

3.0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4,191,8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93%；反对1,1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7%； 弃权25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45,3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2474%；反对1,157,4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131%；弃权2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9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肖志强律师、丁楠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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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相关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合

作事项需由双方再行协商后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约定，目前不涉及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3、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合作方为公司关联方，若未来双方进一步签订具体的合同或

协议并实施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尚不能确定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全产业链成本优势，充分利用

云南省曲靖高新区化工园区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同时为整合资源及拓展云南及东南亚市场，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甲方” ）与关联方曲靖高新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曲靖高新投实业”或“乙方” ）于近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简称“协议” 或“本协议” ），公司拟

在曲靖高新投实业协同下在云南曲靖打造以吡啶碱作为核心中间体的全产业链。

根据协议主要约定：(1)乙方指令其全资子公司曲靖茂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

茂源新材料” ）按照甲方或其指定云南华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甲方旗下全资公司，以下统称为

“甲方” ）提供的设计方案、最新生产工艺方案及设备采购要求，尽快建成5万吨/年新吡啶碱循环经

济产业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 (2)乙方负责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甲方采取委托运

营、租赁经营等方式与乙方进行合作；合作期不超过三十年。 具体合作事项由双方在项目建成后一

个月内以正式协议予以明确。 (3)在合作期内，在项目实现正收益的情况下，甲方将充分利用相关资

本市场优势和资本工具功能择机依法购买项目资产以实现对项目生产经营的主导权利， 具体购买

事项以双方正式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约定，目前不涉及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曲靖高新投实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2月8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3MAC8HP2P4P

4、法定代表人：周子钧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东风南路252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环保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矿产资源储量

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联关系：曲靖高新投实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曲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间

接控制的企业，曲靖茂源新材料为曲靖高新投实业全资子公司。

9、曲靖高新投实业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27,884,625.14 2,081,984,156.22

总负债 1,133,642,923.32 1,588,341,072.76

净资产 494,241,701.82 493,643,083.46

营业收入 0.00 4,000,410.40

利润总额 -3,316,155.53 -594,083.40

净利润 -3,315,552.51 -598,818.17

10、经查询，曲靖高新投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行相关协议约定义务

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乙方指令其全资子公司（曲靖茂源新材料）按照甲方或其指定云南华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为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最新生产工艺方案及设备采购要求，尽快建成5万吨/年新吡啶

碱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乙方负责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甲方采取委托运营、租赁经营等方式与乙方进行

合作；合作期不超过三十年。 具体合作事项由双方在项目建成后一个月内以正式协议予以明确。

3、在合作期内，在项目实现正收益的情况下，甲方将充分利用相关资本市场优势和资本工具功

能择机依法购买项目资产以实现对项目生产经营的主导权利， 具体购买事项以双方正式协议约定

为准。

（二）各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为确保资产使用效率，甲方负责出具项目设计方案、生产工艺方案及需采购的设备明细清

单；

（2）甲方应对其设计方案、生产工艺及设备采购的合理性、先进性负责。

（3）甲方指定项目负责人及技术团队确定设备及设备供应商，并监督乙方实施建设，确保设备

符合甲方生产需要。

（4）甲方积极协助乙方获得项目建设投产所需的环评、安评等必须的手续。

（5）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加快项目建设。

2、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设备采购及厂房、配套设施的建设。

（2）乙方应保证资金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完成5万吨/年新吡啶碱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建设。

（3）乙方应负责办理项目建设投产所需的合法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环评、安评等。

（三）违约责任

1、如因单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的，守约方有权向失约方

追偿因此导致的损失。

2、如因双方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的，依法解决。

（四）后续合作事宜

甲方继续加大项目新产品研发创新力度，将进一步与乙方开展后续合作，推进延链补链强链项

目建设投产，逐步实现甲方优势产业向云南曲靖基地链式聚合，打造红太阳股份面向南亚东南亚产

业聚集中心和第二总部。

（五）协议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具同等效力。 自双方有权机关审批后，签字盖章之日生效，自正式协议签署生

效之日起自动终止。

（六）其他

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友好协商，任意一方有权提交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七）通知条款

双方履行本协议时， 如有重大事项沟通的， 则应以书面形式通过邮件或电子文件方式送达对

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曲靖高新投实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在曲靖高新投实业协同下在云南曲

靖打造以吡啶碱作为核心中间体的全产业链，有利于实现项目尽快达产，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

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全产业链成本优势，充分利用云南省曲靖高新区

化工园区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整合资源及拓展云南及东南亚市场。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相关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合作

事项需由双方再行协商后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曲高投实业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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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出具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 南京证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原指派保荐代表人高金余先生具体负责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高金余先生因工作内容变动，不再负责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项目

的持续督导工作，南京证券为更好地开展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指派刘兆印先生（简历见附件）接

替高金余先生，继续履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负责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刘兆印先生，持续督导

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保荐代表人刘兆印先生简历

刘兆印，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保荐代表人，现任南京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业务一

部高级副总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十余年。 曾参与或主持的项目主要有南京医药（600713）可转换

公司债券、国联证券（601456）A股IPO、东吴证券（601555）2019年配股、东吴证券（601555）2021

年配股、南京银行（601009）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神雾节能（000820）重大资产重组、泰尔股份

（002347）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等项目。


